附件3:

富顺县中医医院
1996-2014年度档案“双套制”整理服务
采购项目市场调研需求

一、采购项目概况
为高质量推进医院档案“双套制”归档工作，拟对本院1996-2014年度的文书档案、会计档案报表、全宗卷等进行规范化整理（包括纸质档案数字化整理、全宗卷的卷写、档案整理及目录编写）。本项目涉及的数字化及档案整理的所有内容，严格按照富顺县档案馆要求进行整理，所有整理项目以入富顺县档案馆数量为准。
二、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
1.服务内容
	序号
	标的名称
	数量
	计量单位
	备注

	1
	纸质档案数字化（A4）
	20000
	页
	以实际入馆数量结算

	2
	纸质档案数字化（A2）
	240
	页
	以实际入馆数量结算

	3
	全宗卷
	28
	年
	以实际入馆数量结算

	4
	档案整理
	215
	卷/件/盒/册
	以实际入馆数量结算

	5
	条目著录
	135
	条
	以实际数量结算

	6
	目录夹
	8
	个
	以实际数量结算

	7
	企业级存储硬盘
	1
	个
	以实际数量结算


2.服务要求
2.1服务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签订合同后30个工作日内。
2.2服务参数
（1）项目实施标准规范：档案实体必须符合《机关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规范》和档案整理质量标准，做到文件材料收集齐全完整、分类合理、保管期限划定准确、组卷规范、题名准确、书写工整、装订整齐。2002年及之前年度的文书档案按照《文书档案案卷格式》（GB/T 9705）和《四川省文书立卷与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》执行，2003年起按照《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》（DA/T 22）相关规定执行。2015年及之前年度的会计档案按照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财会字〔1998〕32 号）执行，2016年起按照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令第 79 号）及相关规定执行。
（2）档案数字化加工内容包括扫描、图像处理、质检、条目著录、储存、备份、数据挂接、上架等工作。依据《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》DA/T 31-2017行业标准执行，做到内容完整、页面端正、图像清晰、便于阅读，图像与档案原件一一对应，数字音视频信息清晰、完整、不失真。
（3）全宗卷应当按照《全宗卷规范》DA/T12 编制，包含全宗介绍类，档案收集类、整理类、鉴定类、保管类、统计类、利用类、新技术应用类等。
（4）电子档案应确保真实、完整、可用和安全，并符合《电子文件存储与交换格式版式文档》（GB/T 33190-2016）《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》（GB/T 18894-2019）要求。
2.3项目要求
（1）对我院整理的所有文件内容严格保密。
（2）整理文件地点为医院指定地点。
（3）服务供应商应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档案整理人员，主要人员需提供相关档案资格证书或档案专业人员培训证书。
（4）项目所需要的设备及材料均由服务方提供。
三、商务要求
1.服务地点：富顺县中医医院。
2.付款方式：成交供应商完成移交进馆后，附移交清单及合法发票，达到付款条件起的30个工作日内，付合同金额100%。
3.验收标准：
参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、《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》（川财采〔2015〕32号）。
4.售后服务要求：
1.保密要求：供应商需对采购人提供的所有信息保密。
2.经供应商3次整改仍不能履行合同约定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依法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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